
供水服务网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供水网格化管理工作，以标准化管理为目

标，整合信息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形成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网

格员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结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抄表处以抄表区域、用户维修处以班组管理区域为

单位划分网格服务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网格化管理部

门。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网格员工作职责：

（一）负责各类用水业务咨询，落实首问负责制。

（二）开展入户走访调查，收集、整理用户信息、相关需求及

意见建议，准确掌握用户涉水诉求，及时解决热点、难点问题，进

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三）执行 24 小时用户服务制度，收到用户反映的停水、复

水、漏水、水表自转、水量异常、水压低、水质异常、复核表数等

诉求第一时间转责任部门处理。



（四）加入小区业主群，按要求发布维修停水、欠费停水、用

水知识宣传相关信息，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五）负责网格内供水设施巡查，对发现的水表故障、水表井

盖损坏、供水设施损坏、违章用水等现象进行登记上报。

（六）排查网格内独居老人等弱势群体信息，建立台账并跟踪

服务，提供送发票、送打印明细等上门服务。

第三章 工作要求

第五条 按照“属地管理”“谁片区、谁负责”的原则，将

责任分解到人，网格员按照要求完成各自辖区的工作任务。

第六条 建立健全网格员培训机制，部门负责人定期对网格

员实施对外服务方面的培训，提升网格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全年对网格员开展培训不少于 4 次。

第七条 建立重大事项报告机制。网格员应实时梳理分析网

格内动态信息，发现重大矛盾纠纷、问题隐患、突发事件以及其

他重大紧急情况的，应第一时间向部门负责人报告。

第八条 建立 AB 岗机制。设置 AB 岗，以班组为单位，统筹

B 岗网格员、在职党员等力量，2 人互为补充、主辅结合，保证

应急状态下工作正常运转。

第九条 建立并完善网格区用户基础信息以及网格微信群、

点对点微信好友工作机制，宣传涉水政策法规，拓宽用户获知信

息、反映问题的渠道。



第十条 网格微信群、点对点微信好友应遵守有关规定，统

一为带有水务集团标志头像，禁止发布任何与工作无关信息。遇

到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或停水时按照部门制定的固定模板格式进

行信息发送。

第十一条 网格员配备工作专用手机号，禁止使用工作手机

号处理与工作无关的事。

第十二条 网格区内所有涉水事务实行一网统管、一网通办，

网格员服务推行“首问负责”，将问题、矛盾化解处理在网格区

内。

第四章 工作标准

第十三条 外出工作服装整洁，统一着装，亮牌上岗，精神

饱满，状态良好，仪容仪表符合工作规范。上门服务时严格执行

公司《对外服务管理办法》标准。

第十四条 按照首问责任制的原则，对用户提出的问题要认

真、负责、耐心、礼貌地给予答复和提供帮助。不清楚的不随意

回答，力求问题回答的准确性。不能立即答复的应做好现场记录，

向用户提供咨询电话，留下双方联系电话，并告知客户答复时间。

第十五条 用户对工作有意见时，应耐心向客户解释，严禁

与客户发生争吵，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十六条 特殊人群（老年人、残疾人）服务应给予特别的

关心和照顾。

第十七条 按照集团《供水服务管理办法》《工单处理办法》



的要求办理 96568 热线及 12345 市长服务热线等工单有关事项，

并及时反馈结果。

第五章 考核

第十八条 部门负责人对网格化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客观如

实地反映网格化管理运转现状，对网格工作提出改进意见，每月

将考核得分报公司办公室备案，根据得分结果每季度评出“星级

网格员”。每年初根据月度平均分最高者评出“年度最佳网格员”，

月度平均得分在 80 分以下，列入“不合格网格员”。

（一）扣分项

1.通讯工具按规定保持畅通。通讯不畅影响工作的，每次扣

3 分。工作号码用于处理私人事项的，每次扣 20 分。

2.未按要求着装和佩戴工牌的，每次扣 2 分。

3.礼貌解答用户咨询，做好“首问负责”，件件有回音。工

作不认真、消极散漫、敷衍塞责，未做好扣 2 分；因言行不当给

集团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的，每次扣 5 分，情节严重的，扣除当月

全部绩效。

4.因事不能按约定时间提供服务时，应主动预约并做好解

释。未做好解释的扣 3 分。

5.工作不到位被用户投诉，查证属实，每次扣 10 分，并取

消全年评优资格。

6.网格员应加入所属网格内微信群，遇有群满或者群主不同

意加入的，要与物业建立点对点微信关系。未加入微信群或未添加



小区负责人微信的，每次扣 2 分。未按要求发送涉水信息的，每

次扣 2 分。

7.对集团公司和本供水公司交办的各项重点工作、临时性任

务按时限要求完成。未按时完成扣 2 分。

（二）加分项

1.在优化服务方面实绩突出，被表彰推广的，每次加 5 分。

2.受到用户来信、来电表扬的每次加 1 分，获赠锦旗每次加

3 分。

3.部门负责人每月对网格员解答用户各种渠道咨询数量（上

门解答的需要用户签字确认）、发送信息数量（包括电话、短信

及微信）、处理工单数量进行统计，按照以上三个类别每月排出

名次，对第一名加 5 分，第二名加 3 分，第三名加 2 分。

4.主动获悉用户需求并解决的，提供相关资料，经部门负责

人认定后，每次加 1 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